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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小學適性挑戰賽實施計畫 (草案 ) 

           新北教技字第 xxxxxxxxxx號函 

一、 依據： 

(一)參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

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附件三「直轄市、縣(市)國民中學技藝教

育學生技藝競賽及成果發表活動計畫」。 

(二)新北 NO.1 技職 6.0-新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 目的： 

(一)加強國小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透過實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適性挑戰賽，擴大學生探索生涯進路發展，吸引更多具實作性向

之國小學生參與。 

三、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下稱本局）。 

(三)承辦單位： 

1.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2.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3.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4.新北市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四、 適性挑戰方式，分「適性體驗育樂營隊」、「適性挑戰賽」兩階段方式進行： 

(一)適性體驗育樂營隊： 

辦理 1-2場育樂營隊，開放本市國小學生報名參加，除了體驗該職

群內涵及課程之外，育樂營中亦會搶先進行適性挑戰賽比賽項目之體驗

及練習。 

(二)適性挑戰賽： 

於本學年度辦理國中技藝競賽時（115年 3 月 3日至 3 月 9 日），

辦理國小組的適性挑戰賽（實際競賽日期得彈性調整），開放本市國小

學生報名，讓未來興趣已有方向的學生能夠挑戰自己的潛能。 

五、 課程設計: 

(一)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課程架構」規範。 

(二)有關課程設計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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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業試探概論及職業態度。 

2. 七大類或群科相關知識與實作體驗。 

六、 適性挑戰方式，分「適性體驗育樂營隊」、「適性挑戰賽」兩階段方式進行 

七、 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國小對職業試探課程感興趣之 5、6 年級學生。 

八、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九、 114 學年度辦理四項主題，報名日期及時間、競賽內容、流程及標準，詳

見各參賽子計畫內容： 

(一)土木建築職群-子計畫一。 

(二)電機電子群職群-子計畫二。 

(三)餐旅職群-子計畫三。 

(四)商業管理職群-子計畫四。 

十、 競賽地點： 

(一)土木建築職群:新北市立瑞芳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二)電機電子群職群:新北市私立東海高級中學 

(三)餐旅職群:新北市私立豫章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四)商業管理職群：新北市私立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十一、 評審委員：以承辦學校教師及及相關群科業界專業人士為原則。 

十二、 錄取名額及獎勵：共錄取 1 至 6 名各 1 名，佳作數名為原則。獲獎之獎

勵如下： 

(一)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局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參賽主題及獲得

之獎項、名次。 

(二)參加適性挑戰賽者由本局頒發參賽證明以資獎勵。 

(三)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及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給予敘獎，敘獎額度參照「新

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13 項

第 4 款第 2 目規定給予工作人員（含校長）嘉獎 1次以 7 人為限，含主

辦 1 人嘉獎 2 次。 

十三、 經費：由中央相關經費補助及市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四、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